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九十六學年度第七次院務會議紀錄
1、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週三 ）
二、開會地點：雲起樓302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漢國主任、朱春生老師、李元和主任、李杰憲老師、吳慧敏老師、范國清主任、呂龍潭老師、林大森主任、林碩斌老師、段昌國主任、張錦隆老師、陳憶芬老師、張國慶老師
四、請假人員：姜新立老師、曾柔鶯老師、王祖龍老師
四、主    席：王院長石番                             記錄：邱雅芬                                                                        

五、主席報告：
開學已經一個月了，非常感謝大家開學以來非常的辛勤、努力，非常感謝大家辛勤的教書，還有各位系主任熱心地處理系務，我們開學到現在上課各方面都是蠻順利的，非常感謝本院同仁的努力，非常感謝大家的投入，有幾件事情跟各位報告。

第一，上星期三，本院召開了師生座談會，非常感謝許多的系主任與老師的參與，雖然是第一次舉辦，但是我覺得整個會議氣氛都還蠻好的，同學的發言大體上都蠻熱烈的，好像有三十一人次對於本校教務、學務、總務、校園環境、通識教育…等等，許多方面表示意見，表示他們的關心，有機會讓我們的學生發表他們的意見其實是蠻好的，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是一個大家有話就講的時代，所以我在這裡就感謝當時有幾位系主任都在場，最後還起來發表談話，來對同學的意見表示一個適度的反應，是非常的好。

第二，秉承本校校長、副校長大家的指示，希望學校日漸具有規模，學術的風氣能夠繼續努力的提升，奠定我們應該有的學術地位，這樣對於老師的聲望與同學的向心力會有幫助，所以希望我們每一位委員在系裡的時候都會能夠轉達我們學校努力來辦學、認真來教書、認真做研究、認真從事社會服務…等等，以大學的一個學術殿堂與教育機構，所要發揮的功能，希望我們本校能夠繼續來推展，而推展的過程中，因為社科院在全校當中算是系所最多的，老師好像也最多，所以我們努力來支持學校的政策，大家一起來努力，讓我們招生各方面都很好，不過在好幾次學校的主管會報或相關會議當中有提到，我們要努力的是招生，另外一點，每年碰到暑假的時候，學生參與外校的轉學考及中途輟學的情形也滿嚴重的，學校認為我們這樣的失血，用失血兩個字其實不太好聽，我們一方面要請同學來我們這裡讀書，一方面希望讓他們繼續留著，不要讀了一年兩年就拼命的往外面去跑，這一點我們還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是說，我們每一位老師、每一位主任都能夠與學生有適度的互動，努力跟學生打成一片，讓他們對本校、本院、本系的認同，增強大家的認同感，這一點特別在這裡跟大家說明。

    第三，學校認為老師研究的發展空間很大，除了國科會以外，其他的一些產官學的研究計畫，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投標。我們是一個新的學校，希望大家秉持這個熱忱，與研究相關的招標案儘量參與投票，一者可以充實我們的研究資源，二者可以增加學校的曝光率，雖然是在宜蘭礁溪這樣一個鄉下的地方，但是我們的研究精神與活力不減，奠定我們在學術上的聲望，一年一年我們佛光大學在學術聲望上就會有所改進，這一點我特別在這裡跟大家說明。

同學騎摩托車出車禍這方面的安全問題，我知道任何一個系都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系主任、老師、同學內心其實都是蠻難過的，我們除了在相關的會議當中繼續跟學校反應能夠改善的地方，例如路燈不明、校門口的地方燈光不亮，或者是路的坑坑洞洞有問題，除了跟總務處反應以外，還要總務處轉達礁溪鄉公所或宜蘭縣政府謀求改善，我想這一類的問題我們會繼續注意。另外希望同學多使用圖書館，請各位主任、委員能夠轉達同學多多利用讀書館，營造良好的讀書風氣，讀書風氣跟學生的學校成就關係密切，所以在這邊唸書應該是累積與外界的競爭力，所以我們這邊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將來同學畢業後在外面競爭力強，給社會一個很好的觀感。以上幾點，請每一位能夠在適當的場合為同學繼續說明與加強。

六、報告事項：

上次決議事項

本院經濟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管理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傳播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政治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社會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社會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
本院公共事務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未來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審議案。
本院院訊編排內容討論案。
目前適逢編列97學年度預算時間，在97學年度的研發經費，敬請各學系在編列時依據單一系所以110,000元，系所合一以120,000為原則下的規定編列。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院經濟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經濟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一，pp.1-9
決  議：通過。請在第八頁修改為3月21日已送件後，再送教務處。
提案二：本院管理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管理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二，pp.10 -12
決  議：修正後通過。管理學系缺第二及第四項，請在會後補齊後，再送教務處。
提案三：本院傳播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傳播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三，pp.13-24
決  議：通過。
提案四：本院政治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政治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四，pp.25-30
決  議：通過。改進建議事項欄位中請補上委員建議內容之文字說明。
提案五：本院社會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社會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五，pp.31-33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本院公共事務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公共事務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六，pp.34-38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七：本院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學習與數位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七，pp.39-43
決  議：通過。
提案八：本院未來學系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提請審議。（未來學系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八，pp.44-46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本院財務金融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審議。（財務金融學系籌備處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九，p.47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本院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提請審議。（財務金融學系籌備處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十，p.48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一：本院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提請審議。（財務金融學系籌備處提案）
說  明：詳如附件十一，p.49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七、臨時動議： 

八、散    會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系務會議設置辦法 

 970312第一次系務籌備會議通過

970326第七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財務金融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照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系務會議組織章程，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議旨在議決本系之年度計畫、圖書設備採購及其它各項系務，促進本系教學研究之發展。
第三條    本會議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之， 系主任為當然主席。
第四條    本會議召開時系主任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會議得以一般與臨時兩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一般會議：
由系主任召開，每學期至少一次，如有必要得予加開。
（二）臨時會議：
由本會組織成員一人提出及三分之一（含）以上成員連署，以書面列舉議案向主席提出。主席須於兩週內召開之。
第六條    本會議之開會通知與議案，須於開會前一週發出。 開會法定人數為本會組織成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第七條    本會議之議案，可由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提出：
（一）主席提出﹔
（二）本會成員一人提出，一人連署﹔
（三）臨時動議。
第八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得以舉手表決。人事案之表決，須以無記名之投票方式為之。以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不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九條    凡經本會決議之議案，須正式列入紀錄，並於該次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將該紀錄分送各出席人員確認簽可後，存檔備查。
第十條    本會議開議時，主席或有關同仁應先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
970312第一次系籌備務會議通過

970326第七次院務會議審核通過

第一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財務金融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督促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進修，並維持良好學習品質，特訂定本修業規則。
第二條　本修業規則依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凡依本校學則第二、三、四條相關辦法錄取分發本學系者，或經教育部分發本學系者，得入本學系學士班修業。

第四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得延長二年。在校三年符合成績優良，可提先畢業。
第五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應依本系課程架構規定選修相關學分合計滿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得畢業。
第六條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選課，必須依下列規定程序辦理：
1.    本學系學生每學期選課須經本系指派之導師及系主任認可。

2.    本學系學生在校修業前三年，每一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高於二十六學分，亦不得低於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六學分。修習未達最低學分數，未依本校學則第十一條規定程序核准者，應令休學。
第七條      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抵免課程名稱及學分對照表，由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另行公布。
第八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核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

970312第一次系務籌備會議通過
970326第七次院務會議審核通過
第1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財務金融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分抵免辦法」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學士班修業課程學分抵免： 

1、 曾在於教育部立案之他校系肄業或畢業生之新生（含轉系生）。
2、 就讀學士學分班並結業獲有證明者。
3、 曾於本系隨班附讀，取得學分證明者
4、 曾於本系肄業並重考入本系之新生。

5、 曾於專科學校修習及格之學科，其學分之抵免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限。

第3條 本系學士班新生註冊後，申請學分抵免者，得於學校規定期限內，攜相關學分證明送交本系，依本校規定程序辦理抵免，逾期視同放棄，不予受理。

第4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修業課程學分抵免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轉學生轉入本系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五十學分為原則；轉入本系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八十八學分為原則；轉入本系四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一百一十四學分為原則。
二、抵免學分之範圍經系務會議擬定並通過後，送交教務處複審後公告。
三、科目抵免之審理原則：

（一）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四）名稱、內容相同而學分不同者。
第5條 申請抵免之科目與學分，除通識、體育及軍訓由相關單位審查外，本系所規定之必選修課程由系主任召集相關教師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同意抵免，未能抵免之課程一律依本系規定修習。
第6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學則與學分抵免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7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提請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